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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校实验〔2021〕2 号 

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北电力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 

校直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结合《华北电力大

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，学校制定了《华北电

力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办法》，经学校 2020 年第 14 次校长

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2021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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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强化师生员工的实

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责任意识，减少事故发生，保障实验室正常

有序运行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》

（教技函〔2019〕36 号）精神，结合《华北电力大学实验室安

全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二级单位和实验室应在本办法的基础上，结合学科

特色和实验室类别，制定具体的实验室准入实施细则，严格落实

实验室安全准入。 

第二章 适用人员 

第三条 根据“全员、全程、全面”原则，以下人员在遵守实

验室安全准入管理办法、符合实验室安全准入基本流程条件的基

础上，经批准后方可进入实验室： 

1.管理人员：包括进入实验室不直接从事实验工作的实验室

安全管理人员、实验室负责人和实验室安全管理员等； 

2.实验人员：包括进入实验室直接从事实验工作的教工、博

士后、在校学生以及合作、进修、实习等人员； 

3.临时工作人员：包括进入实验室开展修缮改造、设备安装

调试及检测维修等工作（以下简称“项目施工”）人员； 

4.参观考察人员：包括进入实验室参观访问、考察检查等人

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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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基本流程 

第四条 对于管理人员和实验人员，实验室安全准入基本流

程包括： 

1.接受由学校或学院（系）组织的校内外培训，并有相应的

培训记录； 

2.通过实验室安全准入考核，考核方式为在线考试，总分 100

分，可以进行多次考试，成绩以最高分为准，在规定时间内得分

超过 90 分（含）为考试合格，取得合格证书； 

3.操作特种设备、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工作人员，还

必须接受特殊岗位培训，取得有效资格证书，并定期参加复审培

训； 

4.与实验室签订《实验室安全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； 

5.实验室负责将本实验室准入落实情况报所在二级单位备

案，以便检查。 

第五条 对于临时工作人员，实验室安全准入基本流程包括： 

1.项目施工前应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及论证程序。其中基本建

设新建工程由基建处组织风险评估，其他项目由实验室所在二级

单位组织自评估后，报实验室管理部门审批，实验室管理部门可

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校级评估； 

2.各类项目开工前须取得施工许可证。其中基本建设新建工

程施工许可证由基建处办理；各类房屋修缮及基础设施改造工程

施工许可证由后勤管理处办理；设备安装调试及验收由资产管理

部门办理；实验设备及平台的检测校准、维修保养由实验室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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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办理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由保卫处办理; 

3.施工单位的人员和车辆需持施工许可证到保卫处办理校

内出入证件和机动车临时通行证后，方可进出校园； 

4.实验室负责对进入实验室施工的临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

培训，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，制定应急预案并进行突发事故演

练，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立项目公示牌； 

5.实验室负责将施工许可证、施工方案（协议）、安全责任

书等报所在二级单位及实验室管理部门备案，以便安全检查。 

第六条 对于参观考察人员，实验室安全准入基本流程包括： 

1.实验室安全管理员或其他实验室人员对参观考察人员进

行安全培训，讲解相关注意事项； 

2.参观考察人员根据要求做好相应防范措施后，在实验室人

员引导下参观考察； 

3.实验室负责将参观考察人员情况报所在二级单位备案。 

第四章 组织管理 

第七条 实验室负责本实验室安全准入日常管理，包括落实

实验室安全准入、组织安全教育与培训、开展安全风险评估、制

定标准操作规程、完善实验室管理档案等。 

第八条 实验室所在二级单位应建立准入监督机制，采取控

制门禁卡发放、不定期检查及惩罚措施等方式进行管理，防止未

取得实验室准入许可的人员进入实验室。 

第九条 相关职能部门监督检查各二级单位实验室准入实施

情况，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，完善各项审批流程，确保履职



- 5 -  

到位、协同高效。 

第十条 取得实验室准入许可的人员转换学院（系）或专业，

需要重新接受安全教育和准入考试，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。 

第十一条 如取得实验室准入许可的人员发生安全责任事

故，学校将撤销其准入许可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追责。 

第十二条 未取得准入许可的人员进入实验室工作，未发生

事故的将作为重大隐患在全校范围内通报，多次发生的按照实验

室最低安全事故处理；发生事故的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追责并从

重处理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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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1 日印发  


